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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案 

成立處理調查

小組 

彙整初步報告

陳報長官 

結案 

1.受理後二個工作天內向上呈報 

2.七日內成立處理小組 

1.小組成員以本所一級主管參加 

2.得聘任專業領域人員二名 

3.成員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1/3 

受理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調查裁決 

得延長期限至多以三十日為限 

三個月內結案 

1.對被申訴人處以適當之懲戒 

2.調職處分 

3.對申訴人給予適當之補償 

申覆 

收到決定書後

十日內提出 

案件不

成立 

案件

成立 


